施工企业转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申请书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企业      年   月   日缴存在         （银行）的
                             （项目名称）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人民币（大写）                                      
（￥：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三方监管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19〕30号）精神，现申请将原缴存的保证金转存至三方监管准入银行                （银行名称）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                        
户名：                  账号：                     ）。
法定代表人（签章）：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收    据
今收到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存我企业        
                              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人民币（大写）                                            
（¥                     ）。
                    收款企业（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